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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教委人〔2016〕101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2016年度上海市正高级教师
任职资格评审结果的通知

各区县教育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

经上海市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2016年7月24日全体会议审定，并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教育部备案，同意沈红旗等51人具有正高级教师任职资格，请指导相关单位做好聘用等后续工作。

附件：具备正高级教师任职资格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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